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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建立共识阶段 

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市区更新多声道（2））））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讨论摘要 

 

日期 ﹕ 2010 年 2 月 13 日 (星期六) 

时间 ﹕ 上午 10:00 至 11:00 

频道：  商业一台 

主持： 冯志丰 

嘉宾： 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女士、《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 (下称「督导委

员会」) 委员陈炳超先生 

主题： 公众参与市区重建 

 

1. 主持澄清网民在商台网上留言版所发表的意见，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主持都会读出，

而局长也会逐一阅读意见。商台会把留言版的全部留言交给发展局跟进及处理1。 

 

2. 主持读出网上留言： 

� 一位网民赞成由下而上，并把《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强拍」)

门槛降低到六成或以下，以加快市区重建。 

� 赞同「楼换楼」、「铺换铺」的公平补偿方式，容许小业主参与投资重建，有助

洗脱市建局向地产商进行利益输送的形象。 

� 为防止「炒楼」，在赔偿方面，可将拥有超过一个物业的业主划分出来，而只拥

有一个物业者，则应以「楼换楼」方式补偿。 

� 有网民质疑政府是否循例进行咨询，而非真心听取市民意见，或者不会采取实

际行动，亦担心下届局长会否继续相关工作。 

 

3. 局长强调，当局对是次检讨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期望在检讨的第三阶段里与社会建

立共识，在作出修订《市区重建策略》的最终建议时，亦会考虑市民的意见。当有

了共识或新方向后，会以新的《市区重建策略》文件取代 2001 年公布的政策。在

过程中，当局不排除会修订有关法例，包括《市区重建局条例》。 

 

4. 局长讲解以地区为本的市区更新工作：发展局在本年一月邀请了市区重建局(市建

局)九个重建目标区所属的七个区议会参与交流会，讨论当区对市区更新的愿景。

现时社会形成了以下的原则性方向，包括(1)「地区为本」  ─ 考虑地区特色、历

史背景和文化，以决定市区更新四大业务策略 (4Rs) 的比重；(2)「由下而上」   ─

当局在 2001 年划定 225 个重建项目，重建模式是由上而下；而「由下而上」则指

当局会聆听当区居民的意见，考虑地区特色，增加项目的透明度等。但具体上如何

落实执行则是一大挑战，包括需处理程序滥用等问题。 

                                                      
1
 商台网上留言版的意见已在《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网页的网上论坛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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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炳超补充，「由下而上」模式相当复杂。首先是政府人员在思维上需要作出改变；

第二是保密性，如果项目太早外泄，可能会造成很多问题，以致未能落实；第三是

实际上由谁操作；第四是要协调各区的不同诉求。公众参与的重点是让市民表达自

己的想法，由区议会或政府建构平台，并提供相关资料和指引，以期达致可行的方

案。 

 

6. 局长指人口冻结调查是市区更新项目中安置及补偿安排的基础。受影响居民即使提

早迁离，市建局亦会尽量作出安排。 

 

7. 一名听众认为，由于市建局的重建项目往往落实无期，导致不少受影响居民要长久

等候补偿才能迁离，而被逼忍受危险或差劣的居住环境。局长表示，其实受影响居

民大多希望当局加快重建过程，包括补偿和安置安排，但某些项目却遭到不少社会

人士反对。针对该名听众查询有关顺宁道项目，局长谓她已于 2 月 12 日授权市建

局激活该项目的收购和补偿程序。局长强调，市建局重建项目的补偿方法是经由立

法会通过的，对业主的补偿是以七年楼龄为基准计算，而租客则可获安置或搬迁补

偿。 

 

8. 另一位听众谈及其大厦参加了「楼宇更新大行动」，但因天台僭建物而拖延维修的

进度。局长指，当局通过「楼宇更新大行动」向旧楼业主提供维修资助。她鼓励业

主在维修过程中顺道处理僭建物。 

 

9. 对于僭建物的处理及管制，政府大概在十年前经过广泛咨询，推出政策，针对全港

约八十多万个僭建物，列明优先处理及清拆的准则。在 2007 至 2008 年，政府作出

条例修订，包括通过三级制规管小型工程，以及订立制度核实和理顺部份现存的僭

建物。十年间已清拆约四十万个需优先处理、有实时危险、大型或新建等僭建物。

由于近来社会十分关注楼宇安全问题，当局会重新检视相关的政策和程序。 

 

10. 局长解释去年以二十亿元推行楼宇更新大行动(十七亿元由政府承担，其余三亿元

分别由香港房屋协会和市建局平均分担。)，针对一些需要维修、但没有业主立案

法团或未能得到所有业主同意出资的旧楼，至今该计划已资助约六百幢这类别的楼

宇。屋宇署会发出维修令，如相关大厦业主没法履行，屋宇署会安排承建商进行维

修；在扣除对长者及非长者业主的资助后，再由业主按业权份数摊分维修费。 

 

11. 有住在马头围道倒塌楼宇附近的听众称，其大厦廿多年来已维修不下十次，认为维

修这么残旧的唐楼是资源浪费。要集齐所有业主共同出资或组织业主立案法团进行

楼宇维修，过程非常困难。他促请市建局尽快完成该区重建计划，因为据他所知，

大部份街坊都赞成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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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局长回应道，4Rs 一定要取得合适的平衡，但本港旧区楼宇日久失修的情况必须透

过重建才可得以彻底解决。她指出，《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的其中一个初步方向，

是市建局可担当促进者或中介人角色，如果一个地段有相当百份比的业主希望重

建，可自发地向市建局提出，市建局可协助配对合适的发展商、处理相关程序，过

程由政府监管。这种由下而上的做法相对于市建局单方面进行重建，有助建设和谐

社会。此外，立法会现正讨论「强拍」条例的修订，研究把门槛降至八成，加速重

建项目进行。 

 

13. 陈炳超补充，现在市区更新的方向是所谓的「由下而上」，即是由街坊或受影响居

民提出意见、所面对的问题及对当区在 4Rs 上的期望；先在地区层面讨论，然后再

进行地区规划程序等等。除了由市建局作为促进者，督导委员会亦正考虑其它具可

行性方案，例如由业主邀请市建局入场负责重建。 

 

14. 有听众指九龙城区有不少单幢式旧楼的重建项目，地盘面积小，完成后变成「牙签

楼」。他建议当局加强整个地区的规划。局长认为，这正正反映以地区为本的好处

和重要性。为了避免上述情形或地盘太大而造成「屏风楼」，政府与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合作，刚完成名为「优化建筑设计 缔造可持续建筑环境」的社会参与过程，

研究如何推广较佳的楼宇设计、改善空气流通等。 

 

15. 陈炳超表示，这些情况受制于目前的法例，包括建筑条例、「强拍」条例等等。透

过《市区重建策略》检讨，督导委员会正构思容许业主参与重建的可行性，并要配

合当区整体规划，避免重建后的楼宇成为「牙签楼」或「屏风楼」。 

 

16. 另有听众自称买下物业已廿多年，一直作收租用途，绝不是钉子户。他投诉市建局

对出租单位业主的补偿很低，而且往往拖延重建进度，直到租客都迁走了，以致业

主无租可收。局长请该名听众留下个人联络及项目资料，方便跟进；强调市建局的

工作应以人为本，须尽快落实已激活的重建项目的补偿和安置安排。 

 

17. 她简介对于住宅单位自住业主和住宅单位投资业主的不同补偿方法，这是《市区重

建策略》检讨须研究和讨论的课题之一。 

 

世联顾问 

2010 年 4 月 

 

-完- 


